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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辦理本系碩士學位考試，依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範，

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論文發表 

本系學生畢業前須與指導教授於國內外期刊或研討會中聯合發表或正式被接受

論文一篇。論文發表內容不限與畢業論文相關。 

第三條 研究生應於一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前向本系提出指導教授申請並選定畢業論文題

目。論文指導教授最多二人。 

第四條 論文計畫審查 

(一)碩士班學生完成論文計畫書後，盡速成立論文指導委員會。 

(二)論文指導委員會委員至少三名，得由指導教授建議，由本系系主任決定。 

(三)碩士班學生欲申請論文計畫審查，舉辦時間為二年級第一學期結束前，而

在兩週前須先將計畫申請單送交系主任核示。因故未能於規定時程內提出

論文計畫審查者，指導教授得於系務會議提請討論因應方案。 

第五條 碩士學位論文考試 

(一)研究生符合下列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1. 碩士班修業滿一學期。 

2. 修畢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3. 符合本系(所)學位考試資格相關規定。 

4. 論文題目及其內容應符合本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內容及

課程性質所屬領域、學術或專業實務。 

5. 已完成論文計畫書審查，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6. 已提出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結果，並經指導教授檢核確認無違反學術

倫理情事，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結果總相似度百分比上限，本系訂定

參考標準為不超過 30%，若超過則授權由指導教授認定。 

(二)學位考試應於研究生辦妥註冊程序後舉辦，每學期申請一次，第一學期應

於元月三十一日前，第二學期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舉辦完畢。 

(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

三分之一以上，由指導教授以外之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學位考試委員名單

請在一個月前須送交系所，提請校長遴聘。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指導教授

外，應至少再遴聘二人。 

(四)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對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應對修讀碩



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2.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 

3. 獲有博士學位，並著有博士論文著作。 

4.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

有成就者，其資格認定提系務會議審查之。 

第六條 學生如為依上述要點辦理而發生延誤或損失，概由該生自行負責。 

第七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